
《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5 年 1 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成立了光伏低

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由小牛电气（苏州）有限公司牵头，联合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苏

州永皓电线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标准起草工作。工作组在

2025 年 1-3 月期间全面开展资料收集和深入调研工作，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光伏

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相关技术发展现状，广泛收集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的技术资料，

深入分析产业发展需求和技术创新方向，为标准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

依据。随后在 2025 年 4-6 月期间专注于标准草案编制，依托前期调研成果，由

专业工作组联合光伏设备制造企业、系统集成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起

草标准草案，重点攻关技术要求、环境要求、试验方法等关键技术内容，确保标

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于 2024 年 6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4 年 7 月开始向行业内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

为 30 天，截止到 2024 年 8 月。

送审阶段：

报批阶段：

2．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小牛电气（苏州）有限公司、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永皓电线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共

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刘海波、喻飞、叶任时、苏毅、朱丹蕾、李胜、蔡阳、王辉、李

婷婷、郭浪、陈海文、张献、曹家旭。

所做的工作：小牛电气（苏州）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各参



与单位，统筹标准制定全过程的工作安排，包括标准整体架构设计、技术要求制

定、试验方法规范以及标准文本的统稿工作。河北工业大学负责标准文本的具体

撰写工作，包括标准条文的起草、技术内容的编写、试验方法的描述以及与国内

外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首先遵循产业发展原则，紧密结合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

需求，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通过建立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规

范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遵循市场需要原则，针对当前光伏低压直流集

电线束领域技术标准缺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突出问题，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

以规范市场秩序。在内容制定上遵循重点突出原则，重点规范集电线束的技术要

求、安全要求、环境要求和试验方法，突出产品在恶劣环境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特别是-25℃至 55℃温度范围内的工作性能和 IP65 防护等级要求。同时遵循成

套成体系原则，标准与 GB 16895.32-2021、GB/T 34936-2017 等现有光伏技术标

准体系相协调，在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等关键安全指标上保持技术对标，形成完

整的光伏系统技术标准体系。最后遵循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原则，标准既体现

了国际先进的技术要求如参考 IEC 62852 标准的连接器性能要求，又确保了标准

条款的可操作性和产业化应用的实用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系统性地规定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

术要求、安全要求、环境要求、试验方法、试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等要求。标准按照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系统的组成结构，分别对光伏用电缆、

光伏组串过流保护装置和直流连接器三大核心组件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规范。在光

伏用电缆方面，标准规定导体材料应为符合 GB/T 3956-2008 第 5 种软铜导体要

求的退火铜线且必须镀锡，绝缘材料采用无卤低烟热固性材料并按照单芯和多芯

电缆分别制定了从 1.5mm²到 240mm²不同截面积的绝缘厚度标称值（0.7mm-1.7mm）

和护套厚度标称值（0.8mm-1.7mm），成缆节径比不大于 16 且填充材料均为无卤

材料，电缆椭圆度要求最大外径和最小外径之差不超过平均外径上限的 15%。在



光伏组串过流保护装置方面，标准建立了严格的过流保护计算体系，确保过流保

护装置在 1.25 倍短路电流条件下能够可靠动作。在直流连接器方面，标准规定

了防触电保护要求使带电部件不可被 GB/T 16842-2016 规定的试验指触及，机械

特性要求连接器触头无轴向位移且在 80N 拉力作用 15s 后不应分离，密封件要求

在上限温度下老化 240 小时后仍能保持 IP 防护等级。标准还制定了全面的安全

要求体系，包括绝缘电阻不小于 1000Ω/V、根据 100V 至 1500V 不同电压等级制

定的电气间隙标准（0.5mm-19mm）和爬电距离要求（0.25mm-23.6mm）、不低于

IP65 的防护等级以及不低于 UL94V-0 的阻燃等级。环境适应性方面规定了-25±

3℃低温工作 16 小时、55±2℃高温工作 16 小时、55±2℃和 95±3%相对湿度恒

定湿热 48 小时的严格环境试验要求，并精确制定了汇流电路导体连接处温升≤

45K、母线温升≤35K 等温升控制指标。试验方法建立了包含 11 项试验项目的完

整测试体系，涵盖材料外观检查、过流保护试验、连接器结构性能试验、防护等

级试验、绝缘耐压试验和环境试验等内容，且试验规则明确了出厂试验和型式试

验的分类要求。

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统一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标准、规范产品材料

选择和技术要求、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光伏系统集成风险。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标准的空白，主要技

术创新点体现在首次系统性地规范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的全生命周期技术

要求，对光伏用电缆制定了详细的技术参数表，涵盖绝缘厚度、护套厚度、外径

范围和绝缘电阻等关键指标，对过流保护装置建立了严格的计算体系，针对直流

连接器规定了 240 小时高温老化和 80N 拉力 15 秒机械强度等具体试验要求。在

安全要求方面，标准构建了多层次安全防护体系，根据 100V-1500V 六个电压等

级分别制定了电气间隙标准（基本绝缘 0.5mm-11mm，加强绝缘 1.5mm-19mm）和

三种污染等级下四种材料组别的爬电距离矩阵表，建立了从绝缘电阻 1000Ω/V

到 IP65 防护等级再到 UL94V-0 阻燃等级的全方位安全标准。在环境适应性方面，

构建了包括低温（-25±3）℃、高温（55±3）℃和恒定湿热试验的环境测试体

系，精确规定各部件温升指标如汇流电路导体连接处温升≤45K、母线温升≤35K、

可接近外壳绝缘表面≤40K 等严格要求。在试验验证方面，标准构建了包含 11



项具体试验的完整测试体系，建立了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双重检验机制，形成了

从产品设计到批量生产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标准。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解决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技术标准缺失的问题，通过建立行

业统一技术规范填补了这一技术标准空白，通过统一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提升产

品质量水平和一致性从而解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通过严格的安全要求和

环境要求降低光伏系统集成风险实现安全风险的有效控制，并推动光伏集电线束

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试验方法方面，标准构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测试体

系，包括环境试验和性能试验两大类。环境试验严格设置了低温（-25±3）℃、

高温（55±2）℃和恒定湿热（55±2）℃、相对湿度（95±3）%）等苛刻条件，

每项试验均保持 16-48 小时，并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 2小时，全面考察线束在

极端环境下的性能稳定性。性能试验涵盖外观质量检查、光伏用电缆结构性能、

光伏组串过流保护、连接器结构性能、外壳防护等级和绝缘耐压等多个维度，其

中连接器结构性能试验尤其关键，包括触头位置保持试验（施加 3倍正常插入力，

保持 10 秒）、保持装置有效性试验（施加 80N 拉力，保持 15 秒）、低温机械强度

试验（-40℃环境下锤击试验）和密封件抗老化试验（240 小时老化），通过一系

列严格测试全面评估线束的可靠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我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标准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推动行业技术标准

化进程，通过统一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范，有效解决技术标准碎片化问

题，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标准将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速淘汰

技术落后产品，显著提高光伏发电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推动我国光伏产业从规模

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对于光伏集电线束企业而言，本标准将成为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企业需

要全面梳理和优化生产工艺，在材料选择、研发方向、质量控制等方面严格符合

标准要求，通过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实现差异化竞争。标准不仅为企业研发提供明

确的技术路径，还将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使得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成为企业立足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营风险，为开拓国内外市场

提供有力支撑，最终推动企业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标准体系，与多项核心国际标准在

技术理念和具体要求上保持高度一致。与 IEC 62852:2014《光伏系统连接器》

在连接器技术要求方面形成直接对标，本标准规定的连接器防触电保护要求、80N

拉力 15 秒的机械强度试验、密封件 240 小时高温老化试验以及 IP65 防护等级要

求均与 IEC 62852 的核心技术路线保持一致，但本标准专门针对集电线束系统的

应用场景进行了系统性扩展和深化。与 IEC 61730-1:2004《光伏组件安全鉴定

第 1部分：结构要求》在安全设计理念上高度契合，本标准中光伏组件反向额定

电流 Ir 的定义和过流保护装置的设计要求直接引用了 IEC 61730-1 关于组件过

电流保护的核心概念，1.25 倍短路电流的保护系数设置体现了与该标准在防止

组件热斑损伤方面的技术一致性。与 IEC 61730-2:2004《光伏组件安全鉴定第 2

部分：试验要求》在试验方法学上形成有效呼应，本标准建立的-25℃至 55℃极

端温度试验、95%相对湿度恒定湿热 48 小时试验以及连接器低温机械强度试验等

环境适应性测试体系，在试验严苛程度和技术指标上与 IEC 61730-2 的组件级试

验要求保持同等水平。与 EN 61800-5-1:2007《可调速电力传动系统第 5-1 部分：

安全要求电、热和能量》在电气安全标准方面实现技术对接，本标准制定的绝缘

电阻不小于 1000Ω/V、电气间隙要求（100V 时基本绝缘 0.5mm 至 1500V 时加强

绝缘 19mm）以及爬电距离标准（污染等级 3条件下从 2.2mm 到 23.6mm 的完整参

数矩阵）均采用了与 EN 61800-5-1 相同的安全裕度设计理念和计算方法。与 IEC

62446:2009《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资料，委托检测和验收测试的最低要求》

在系统集成和质量控制方面形成技术协调，本标准建立的 11 项试验内容的完整

测试体系、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的双重检验机制等质量控制要求，在测试覆盖度

和验收标准严格程度上与 IEC 62446 的系统级测试要求保持一致。与 UL 9703《集



电缆束安全标准》在材料安全性和长期可靠性方面形成深度技术融合，本标准要

求的无卤低烟热固性材料、UL94V-0 阻燃等级、电缆椭圆度不超过 15%以及连接

器密封件抗老化等技术指标均体现了与UL 9703在电缆束安全防护方面的共同技

术理念。技术创新突破方面，本标准在全面吸收上述国际标准先进技术要素的基

础上，针对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的特殊应用场景，创新性地建立了涵盖 15 种

电缆规格的系统化技术参数体系、过流保护装置额定电流不小于 1.25 倍短路电

流计算公式，以及汇流电路导体连接处温升≤45K、母线温升≤35K 等针对性温

升控制指标。综合技术水平评估，本标准不仅在核心安全要求、环境适应性、试

验验证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在集电线束系统集成和多组件协调配合等专

门技术领域实现了创新引领，技术标准整体达到国际一般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已有标准体系情况，该项目在体系中的位置，配套的学会其它标准情况

本标准作为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光伏发电系统技术标准的重要补充，在现有光

伏技术标准体系中精准定位于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这一关键技术领域。在技术

协调性方面，标准与国家现有标准形成了全面的技术对接：首先，在安全性要求

上，与 GB 16895.32-2021《低压电气装置光伏电源系统要求》在电气间隙、爬

电距离等关键安全指标上完全对标，延续了国家标准在低压电气系统安全防护的

技术路线；其次，在环境适应性测试方面，严格参考 GB/T 2423 系列标准的试验

方法，低温、高温、湿热试验的温度范围和持续时间与国家环境试验标准保持高

度一致；再者，在性能测试和连接器性能上，借鉴了 GB/T 34936-2017《光伏发

电站汇流箱技术要求》和 GB/T 33765-2017《光伏系统用直流连接器》的技术标

准，在过流保护、绝缘性能、机械强度、密封性等关键指标上与行业标准高度契

合，不仅填补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领域的技术空白，还为后续光伏系统相关

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2．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全面契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标准化法》第二条明确指出标准化工作应

当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本标准通过规范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的设计、制造、

测试和应用，提升产品质量与安全性，直接服务于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从法律层面看，《电力法》关于电力设施安全和电力新技术推广应用的相关

规定为本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标准通过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有

效保障了光伏发电系统的电气安全，细化了电力设施技术标准，为电力设施安全

运行提供技术支撑。《安全生产法》强调了技术标准在保障生产安全中的基础性

作用，本标准在连接器结构、防护等级、绝缘性能等方面的详细规定，有力地支

持了电力生产安全。《可再生能源法》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角度，为标准的制

定提供了政策引导，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标准化发展。

在产业政策层面，本标准充分响应了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通过推动光

伏技术创新，提高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性，为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提供

有力支撑。标准不仅填补了光伏集电线束技术标准空白，更是推动产业链技术升

级的重要抓手，体现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通过严格规范光伏系统关键

连接部件的技术要求，标准为光伏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对推动

新能源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协调性

在标准协调性和创新价值方面，本标准在国家和国际标准框架内实现了创新

性突破。在国家标准协调性上，标准的技术要求与现有标准完全对齐，在安全性、

性能测试等关键指标上保持高度一致；在国际标准契合度上，标准的技术路线与

IEC 国际标准高度契合，吸收了国际先进技术标准的创新理念。标准的核心创新

价值体现在：首次系统性地规范了光伏低压直流集电线束的全生命周期技术要求，

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技术标准；通过填补光伏集电线束领域的标准空白，推动了光

伏产业标准化发展，提升了光伏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突

破，更是对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支撑，将为我国光伏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关键的技术保障。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与立项时一致，未发生变更。标准名称与立

项时完全一致。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不存在代替标准变更等情况。


